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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善领域，相关政策滞后

并非个案。 2011 年 4 月，《公益
时报》曾以《揭秘曹德旺股捐 35
亿元始末》为题，报道了福耀玻
璃创始人曹德旺股权捐赠成立
基金会的坎坷路。 曹德旺原本
计划捐出其家族所持有福耀玻
璃股份中的 70%、 约 7 亿股用
来成立慈善基金会， 当时市值
折算约 35 亿元。 但由于那时国
内还没有通过股权捐赠成立非
公募基金会的先例和相关法
规，河仁基金会遭遇了注册、纳
税和上市公司控股地位等诸多
体制障碍。 经过三年多的“折
腾”，曹德旺最终得偿所愿，不仅
首开中国捐赠股权设立慈善基
金会的先河，也因此推动了“股
权捐赠到公益性社会团体的减
免税政策”的落地实施。

长期致力于公益慈善政策
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黄
浠鸣认为，税收政策通常是回应
已有的发展情况并进行综合调
整，政策制定遵循公平和效率的
原则并预防出现税收漏洞，从而
实现有效监管和促进，政策出台
基本上属相对滞后。 慈善信托的
“母体” 公益信托诞生至今发展
缓慢，政府部门很难为了前景未
知的慈善信托在落地之前就出
台相应的政策法规。

“首先要保证慈善信托的发
心是否纯正，所投入的资金是否
真正想要投入到公益慈善事业
当中去。 还是变为政策制定部门
所担忧的、所谓‘税收筹划的一
个渠道’， 这也是为下一步政策

制定需要去厘清的问题。 ”黄浠
鸣说。

黄浠鸣认为，慈善信托业务
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度也直接影
响了慈善信托是否可争取到相
关政策优惠的机会。

“你想要享受更多利好政
策和优惠， 那就要承担相应的
义务， 包括在慈善信托的慈善
支出比例和信息公开方面也要
达到相应的要求， 这其中的权
利和义务一定是对等的。 慈善
信托当然是充满生机的新生慈
善力量， 但无论对慈善组织还
是信托公司来说， 也有不小的
压力和挑战， 要谨防其演变为
一场‘行业自嗨’。 ”

成长过程的“新问题”

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
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国科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他最近接
到了一些慈善组织在慈善信托
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咨询，这
些问题是在慈善信托现实操作
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而相关法律
条文又并不十分明确。

“比如，某捐赠人将一笔资
金捐赠给某基金会， 这家基金
会又以委托人身份用这笔钱设
立了一单慈善信托。 这里就产
生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于基金会来说， 这笔资金究
竟是属于公益支出， 还是属于
投资理财？ ”

在何国科看来，如果将基金
会设立的慈善信托资金的支出
视作是“公益支出”，对公募基金
会将是极大的利好。 因为公募基

金会要求年度公益
支出为上一年度的
70%， 如果做了一
单一个亿的慈善信
托， 那就基本上完
成了年度公益支出
的多半， 这笔钱又
可以做公益， 又可
以做慈善信托，何
乐而不为？ 但这里
面就存在很大的争
议———“你说它是
公益支出， 它又兼
具理财属性； 你说
它不是公益， 理财
所得它又拿去投入
公益了。 这里面有个财政和法律
界定问题。 ”他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慈善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浠
鸣也表示， 根据目前非营利组
织的会计制度， 包括慈善组织
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
费用标准等相关规定， 法律并
无明确规定类似慈善信托这样
的项目可否列入公益支出。 但
根据慈善信托本身的性质来
看， 如果基金会将这笔慈善资
产委托出去， 这个信托资产就
不再属于基金会了， 亦无保留
任何所谓“所有权”，所以这笔
慈善信托实质上可以认为是该
机构的一笔公益支出。 她说：
“目前现行法律对此尚无明确
规定。 从实质重于形式的角度
而言， 建议相关政策部门未来
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 ”

何国科抛给 《公益时报》
记者的第二个问题是 ：“政府
出面作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
合适吗？ ”

何国科认为，在慈善事业的
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发挥的是宏
观政策、财税优惠、购买服务等
多方面的鼓励支持，也可以购买
服务的方式进入慈善领域。 但目
前无论是《慈善法》还是《捐赠
法》都表明了慈善信托的参与主
体是自然人或法人或其他组织，
这里面并不包括政府部门。 所
以，尽管当下一些政府部门为了
完成扶贫攻坚任务而设立慈善
信托专项资金，但他觉得政府不
应该成为慈善信托的委托人主
体，因为这使得其中的一些法律
边界似乎有些混淆。 既然法律明
确了这样的条款，那就不应该出
现这种公权力的越位。

中国慈善资产管理论坛秘
书长刘文华的看法则是“法无禁
止则可为”。

他说：“从某种意义上归大
类的话，政府和慈善组织都属于
提供公共服务的。 如果能把政府
的钱转为慈善资源，我觉得这是
好事。 不管是之前的政府购买服
务还是现在作为委托人的角色，
都无可厚非。 从现实状况来讲，
我们国家的大多数资源都是掌
握在政府的手里，如果政府能够
更多将资源倾斜给社会组织和
公益机构，不仅可极大提高工作
效率，而且很好地进行了资源配
置，这种社会意义是很大的。 ”

作为一名“老公益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刘文华表达的担
忧更多地来自慈善组织对信托

公司和慈善信托的误解和质疑。
因为税收优惠和财产登记

等问题均不落实，目前慈善信托
无法体现其优势，慈善组织对其
不感兴趣也是正常的。 但是，他
半开玩笑地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信托行业是有钱的“金主”，
慈善行业没钱但追求的“格调”
似乎更高。 基于慈善信托的现实
发展需求，两个行业应该共同发
力才有可能克服障碍和阻滞。 但
眼下有些慈善组织似乎把信托
公司当成了竞争对手，好像觉得
平白无故多了一个跟自己“抢饭
碗的”， 这种理解和认知很有点
坐井观天。

“有时候我就很着急，我们
的慈善组织怎么就没有动静呢？
信托公司有那么多好资源、那么
多高净值客户，还有愈加丰富多
元的公益需求，我们的慈善组织
为什么不主动与信托公司拥抱，
去挖掘对接和沟通，而是满世界
的去找钱？ ”刘文华说，“慈善组
织应该欢迎信托公司的加入和
合作， 要善于向金融机构学习，
如何服务好客户，满足客户的公
益需求。 咱始终要明白一点，慈
善信托始终属于慈善行为而非
投资行为。 假如慈善信托的规模
达到上百亿、上千亿元，即使其
受托人全部是信托公司，我们慈
善组织也要欢呼，因为这些信托
财产的使用最终还得依靠慈善
组织。 ”

中信信托相关部门负责人
则认为信托公司和慈善组织非
但不存在竞争关系，而且可以发
展为很好的协作互补关系。

“从本质而言，信托公司与
慈善组织对应的客户群不同，资
源禀赋和天然优势不同，在慈善
信托的产业链上是互补共生的
关系，能够共同做大慈善生态。 ”
这位负责人表示。

4 月 14 日， 在天津南开大
学法学院举行的“国际信托法前
沿论坛”上，面对来自信托公司、
律师事务所和高校的众多代表，
作为来自公益行业仅有的两位
代表之一，回到母校的刘文华底
气十足。 他指出，信托公司对慈
善信托和慈善组织存在认识误
区，网上流传的所谓“慈善信托
十大优势”这类的段子更是充满
误解（如：管理费低，只收 1%不
到，而基金会收 10%；门槛更低，
不限制规模；更规范、更透明、更
有公信力； 受托人无权擅自处
理，确保了委托人的监督控制权
……）。

在此次会议中， 原银监会
非银司主任高传捷认为， 慈善
信托三年来的发展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探索了发展道路，带动
了一批高净值客户参与慈善，
改善了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才结
构（增加了信托公司的高质量
专业人才），确定了需要解决的
问题。 刘文华则依然坚持自己
的评价：“令人失望”，并指出这
三年来的慈善信托 50%是万元
级别的小单。 会后，高传捷与刘
文华合影时笑言：“对新生事物
要多鼓励。 ”

发展模式与政策推进的若
干可能

说起我国慈善信托未来发
展的可能模式，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公益研究院慈善研究中心副
主任黄浠鸣认为，未来以股权等
非货币性的财产形式设立的慈
善信托会有所增加，这前提又涉
及到其价值评估和转让备案需
要配套政策的支持。 从活动领
域、范围和方式来说，慈善信托
将更加多元。 在存续期间方面，
越来越多永续信托的诞生可能
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但总体数
量不会猛增， 一则发展相对缓
慢，二则相关政策也不会那么快
就跟上。

黄浠鸣强调，慈善信托在操
作上有天然优势， 比较灵活，但
在执行过程中治理结构方面的
劣势就比较凸显，因而在发展的
过程中不要只盯着数量和规模，
而是要看既有的这些慈善信托
到底做了多少真正具有慈善效
益和推动社会发展、而且带来了
良好社会影响力的事情。

在“国际信托法前沿论坛”
上，原银监会非银司主任高传捷
做了几次主题发言。 他指出，《信
托法》出台 18 年，全国人大没有
组织过一次执法检查，其修改也
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 在题为
《慈善信托的发展与展望》 主旨
演讲中，他建议，要想尽办法，增
加信托财产； 增加有效合作伙
伴，开拓广阔渠道；关注和追求
公益效率，不要单纯追求数量和
规模，务求解决慈善信托的可持
续发展问题。

他说：“慈善信托核心的能
动作用来自其本身属性所蕴含
的慈善文化、博爱精神和奉献他
人的正向引领和推动作用。 在此
基础上，慈善信托未来的蓬勃发
展是大势所趋。 ”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


